[bookmark: _GoBack]关于《桐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实施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bookmark0]一、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
[bookmark: bookmark1][bookmark: bookmark2]（一）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必要性:落实国家、省相关法律、文件精神。现行法律要求将保障对象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国家不单独建立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2011年7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征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足额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费，按照国务院规定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2019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进行第三次修正，该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收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主要用于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缴费补贴”。2022年12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实施，第四十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社会保障体系。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实行单独列支，计入征地成本，列入工程预算。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的筹集、管理和使用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2023年10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的通知》（皖政〔2023〕72号）规定：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时产生的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给予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
可行性：全国大多数省份已实行缴费补贴政策。目前，全国有26个省（市、区）已经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保障，对符合保障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给予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正在改革进行中。我省部分市已开始实践。马鞍山市、铜陵市分别于2019年12月、2021年5月对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完成了改革，规定保障对象无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参加职工养老保险享受同等的缴费补贴。从两个市政策运行情况看，被征地农民选择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人数多。马鞍山市、铜陵市新政策实施后产生的被征地农民保障对象分别为556人、891人，其中选择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分别为326人、546人，分别占58.6%、61.3%。两个市都是按照“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原则进行新老政策衔接。从目前的情况看，新老政策过渡平稳。
[bookmark: bookmark3]（二）依据的主要上位法和上位规范性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主席令第35号），发文时间：2010年10月28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正版），发文时间：2019年8月26日
3、《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22修正版），发文时间：2022年5月27日
4、《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的通知》（皖政〔2023〕72号），发文时间：2023年10月27日
5、《关于印发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实施细则的通知》（皖人社发〔2023〕18号），发文时间：2023年12月28日
[bookmark: bookmark4]二、文件制定过程
[bookmark: bookmark5]（一）起草情况。
2025年3月，为充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正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2022修正版）、《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对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实行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补贴政策的通知》（皖政〔2023〕72号）法律、文件精神，由桐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桐城市财政局、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桐城市农业农村局参与，召开座谈会，充分听取相关部门意见，同时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形成修订征求意见稿。
（2） 征求意见情况。
2025年4月，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司法局部门发函征求意见，均反馈无意见。
[bookmark: bookmark7]三、文件主要内容
[bookmark: bookmark9]1.补贴对象。本市范围内，经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时，将被征地农民安置人员中失去全部或大部分土地（以户为单位人均所剩耕地面积不足0.3亩）、年满16周岁的人员确定为补贴对象，并给予其缴费补贴。
2.补贴办法。（1）补贴标准。皖政〔2023〕72号文规定补贴标准不得低于土地被依法征收时当地平均土地区片综合地价，因此补贴对象享受缴费补贴标准，按土地被依法征收时市区平均土地区片综合地价1倍确定。当前我市平均土地区片综合地价为5.1309万元/亩，今后平均土地区片综合地价调整，缴费补贴标准同步调整，具体标准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提供。（2）补贴方式。补贴对象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可享受缴费补贴。补贴对象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不享受缴费补贴，待其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后再申请享受缴费补贴。补贴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在个人正常缴费的基础上，分15年逐年给予缴费补贴，记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距离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年龄不满15年的，在其领取待遇前将剩余部分一次性计入个人账户；补贴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且已领取待遇的，一次性记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并重新核算养老金标准。补贴对象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补贴对象参加职工养老保险且处于缴费期的，其缴费补贴凭缴费凭证分15年逐年发放给本人，距离领取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年龄不满15年的，在其领取待遇前将剩余部分一次性发放给本人；补贴对象参加职工养老保险且已领取待遇的，缴费补贴一次性发放给个人。补贴对象死亡或丧失国籍的，补贴资金一次性支付法定继承人或本人。
3.筹集标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按土地被依法征收时市区平均土地区片地价80%的标准筹集，当前市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筹集标准为4.1047万元/亩。
4.新老政策衔接。按照皖政〔2023〕72号文件、政策解读中“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建立待遇调整机制，确保3年内实现新老政策待遇水平基本相当”的要求，本办法中的政策执行前产生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按原政策规定进行保障。自2024年1月1日起，本办法中的政策执行前产生的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对象基本养老金待遇标准由200元/（月*人）提高至220元/（月*人）。
